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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案後續倘經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討論認為應採都市計畫方式進行管理，因徵得區域計畫委

員會同意之程序，屬可行性規劃階段，是有關實質計畫內容、都市計畫圖、土地開發方式及

時程等，仍須依都市計畫法規定，進行審議及核定。併予敘明。 

五、另有關違建部分： 

(一)有關南投縣清境地區違章建築處理，前經內政部納入「100 年內政部處理違章建築督導考

核計畫」之專案考核，於 100 年 12 月 8 日及 9 日兩天邀集該部地政司、交通部觀光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經濟部水利署等相關單位實地了解清境地區違章建築查報、拆除及

其他相關裁罰辦理情形，並於 101 年 2 月 9 日召開專案考核檢討會議，內政部並以 101

年 2 月 21 日函檢送該專案考核檢討會議紀錄結論，請南投縣政府依內政部建議改進措施

賡續處理清境地區之違章建築。 

(二)另查南投縣政府業依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第 11 條之 1 規定，訂定清境地區新及既存違章建

築劃分日期為 101 年 1 月 1 日，該府並已訂定「南投縣政府既存違章建築影響公共安全

執行計畫」，內政部將持續督促南投縣政府按上開計畫加強執行。 

（一二九）行政院函送丁委員守中就為避免重蹈食蛇龜在中國大陸與東南

亞被滅絕命運，要求應於一個月內將翡翠水庫周圍區域劃定為

「食蛇龜野生動物保護區」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

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31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3441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14-453） 

丁委員就為避免重蹈食蛇龜在中國大陸與東南亞被滅絕命運，要求應於一個月內將翡翠水庫

周圍區域劃定為「食蛇龜野生動物保護區」所提質詢，經交據本院農業委員會（下稱本會）查復如

下： 

一、食蛇龜分布於臺灣本島低海拔靠近山區丘陵地區，尤以臺灣北部、中部、恆春半島和花東一帶

山區較為常見。食蛇龜已依據野生動物保育法公告為保育類之珍貴稀有野生動物，違法獵捕

、宰殺者，依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41 條可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20 萬

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罰金。 

二、本會林務局業於 102 年 4 月 8 日邀集相關單位召開「翡翠水庫食蛇龜保護區域設置規劃研商會

議」，會中並決議請臺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森林暨自然保育警察隊、翡翠水庫管理局、

經濟部水利署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及本會林務局羅東林區管理處，組成聯合查緝執法小組

，加強區內巡視以有效嚇阻盜獵者，並拆除陷阱獵具。 

三、另臺北市政府翡翠水庫管理局正彙整食蛇龜及其它動植物物種調查資料，預計 6 月將可完成保

護區保育計畫草案。後續將儘速依程序召開野生動物保育諮詢委員會議審查野生動物保護區

劃設事宜。 


